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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收购人在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鸣科

化”）拥有的权益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雷鸣科化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省国资委”）

已经原则同意雷鸣科化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部民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淮矿集团”）及其它股东所持有的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淮矿股份”）100%股份。本次收购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事项的审核批准，同时经雷鸣科化股东大会

审议同意淮矿集团免于发出要约后，本次收购事项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

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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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雷鸣科化 /上市公

司/本公司/公司 
指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民爆 指 湖南雷鸣西部民爆有限公司，系雷鸣科化全资子公司 

淮矿股份 /标的公

司 
指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淮矿集团 指 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交易 /本次重

组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指 

雷鸣科化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淮矿股份 100%股份，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标的 /标的资

产 
指 淮矿股份 100%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股份的认购方 /

认购方 

指 参与认购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投资者 

淮矿集团、收购人 指 安徽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指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 

中国证监会 /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省国资委 指 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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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淮北市人民中路 276 号 

法定代表人：王明胜 

注册资本：4，263，114，176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1508200390 

经营范围：煤炭产品、洗选加工；焦炭、高岭土、煤层气开发；电力；矿建；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火工产品、建筑建材、电子产品、橡胶制品生产销售；

机电制修；农副产品加工；装潢工程；防腐工程；土地复垦；房地产开发；物业

管理；住宿；中餐制售；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及高岭土、化工产品、服装和

工艺品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

及零配件（不包括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出口商品）。（以上涉及许

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日期：1993 年 3月 15日 

二、收购人股权结构及关联公司介绍 

（一）收购人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雷鸣科化为安徽省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安徽省国资委是雷鸣科化的

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收购前后雷鸣科化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收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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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矿集团

安徽省国资委

雷鸣科化

100%

35.66%

 

收购后 

                    

淮淮淮淮

淮淮淮淮淮淮

淮淮淮淮

100%

77.07%

 

    安徽省国资委系安徽省人民政府特设机构，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授权代表

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二）收购人关联公司介绍 

淮矿集团下属主要企业、单位概况 

除标的公司淮矿股份外，淮矿集团主要下属企业概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持股比例

(%)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1 淮北双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33.20 淮北市杜集区 

煤炭生产 

2 淮北石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2.58 淮北市杜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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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淮北朔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3.79 淮北市杜集区 

4 淮北岱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5.39 淮北市杜集区 

5 淮北临涣投资有限公司 57.69 淮北市临涣镇 

投资管理 
6 淮北海孜投资有限公司 67.57 淮北市临涣镇 

7 淮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金融服务 

8 安徽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31.26 淮北市杜集区 民爆产品生产 

9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58.00 滁州市定远县 PVC、烧碱 

10 淮北矿业（府谷）长城有限公司 51.00 陕西榆林府谷县 矿山投资开发 

11 
淮北矿业（集团）金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70.00 宿州市埇桥区 

房地产开发 

12 淮北矿业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13 滁州华塑物流有限公司 60.00 滁州市定远县 物流贸易 

14 淮北中润生物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8.87 淮北市杜集区 液体燃料开发 

15 淮北矿业文化旅游传媒有限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新闻传媒 

16 江苏炜伦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江苏省南京市 沿海航运 

17 淮鑫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1.00 上海市 租赁业 

18 安徽淮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软件开发 

19 安徽淮硕教育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人力资源管理 

20 淮北矿业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淮北市相山区 物业服务 

21 淮北皖淮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安徽省淮北市 投资管理 

22 安徽相王医疗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70.00 安徽省淮北市 医疗健康服务 

23 安徽金岩高岭土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安徽省淮北市 高岭土加工、销售 

注：1、淮矿集团通过下属公司淮北双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淮北岱河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淮北朔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淮北石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对张庄煤矿、岱河煤矿、

朔里煤矿及石台煤矿等 4 对资源枯竭矿井进行残煤开采，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7 号）及安徽省国资委、发改委、经信委、财政厅、

社保厅、国土资源厅联合出具的《省属“三煤一钢”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实施方

案》（皖国资评价[2016]81 号）等文件，张庄煤矿、朔里煤矿、石台煤矿、岱河煤矿因资源

枯竭、赋存条件差等原因，被列入去产能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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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淮北临涣投资有限公司、淮北海孜投资有限公司、淮北皖淮投资有限公司目前未经

营业务。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1、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淮矿集团经营范围为：煤炭产品、洗选加工；焦炭、高岭土、煤层气开发；

电力；矿建；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火工产品、建筑建材、电子产品、橡胶

制品生产销售；机电制修；农副产品加工；装潢工程；防腐工程；土地复垦；房

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住宿；中餐制售；劳务输出、对外工程承包及高岭土、化

工产品、服装和工艺品出口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

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不包括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12 种进口商品）。（以

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淮矿集团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对外股权投资及管理，同

时直接从事餐饮、住宿、物业管理等服务性业务,最近三年主要业务无变化。 

淮矿集团下属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见上表。 

 

2、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8,860,143.55 9,270,254.29 

负债合计 6,724,061.66 7,326,545.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54,697.32 802,528.46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5,125,236.65 4,895,118.08 

营业利润 50,886.84 -283,768.81 

利润总额 -16,321.27 -201,488.24 

净利润 49,243.92 -211,224.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193.18 -158,271.11 

注：淮矿集团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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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购人所涉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淮矿集团最近五年以来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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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 

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王明胜 董事长 3401*********** 中国 淮北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

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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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决定 

（一）申请程序及政府批复 

1、2018年1月10日，雷鸣科化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淮矿集团董事会及淮矿股份其他股东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 

3、2018年1月10日，安徽省国资委以皖国资产权函[2018]11号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批复。 

4、本次交易实施尚须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1）雷鸣科

化股东大会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和相关事宜；（2）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3）本次交易通过中国商务部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

审查；（4）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收购目的 

（一） 本次收购的目的 

1、整合优质资源，增强上市公司综合实力 

本次交易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储量、优质的煤炭产品质

量、领先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以及完整的煤化工产业链。通过本次交易，公

司能够获得优质煤炭资产及煤化工业务，实现对优质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提升上

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显著增强上市公司综合实力。 

2、发挥协同效应，完善上市公司的产业链布局 

煤炭行业是公司的下游行业，煤化工行业又是公司上游行业。通过本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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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可以连通行业上下游环节，发展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完成多方位战略布

局。本次交易有助于上市公司分散行业经营风险，增强业务发展的协同效应。 

3、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能够大幅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和净资产规模，改善上市公司

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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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交易完成前，淮矿集团持有雷鸣科化 35.66%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淮矿集团持有雷鸣科化77.07%的股份，淮矿集团仍为雷鸣

科化的控股股东，安徽省国资委仍为雷鸣科化的实际控制人。 

 

二、 收购方式 

本次交易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

容组成，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

资金的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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